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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 教育部 《关 于免除普通高 中建档 立卡家庭 经 济 困难 学 生

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有关工 作 的 通 知 》( 财 教 明 电 Ĺ 2 01 6 ) 1 号 ) 、

根据 《财 政部 教育部关 于做 好 免除 普通高 中建档 立卡家庭

高中学校

各市 (州 ) 教育局 、 财政局 、 民政局 、 扶贫办、 残联 ， 省属普通

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关于印发 《甘肃省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

甘教厅 ( 2 0 1 7 ) 6 6 号

甘 肃 省 残 联

甘 肃 省 扶

甘 肃 省 民

甘 肃 省 财

甘 肃 省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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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费实施细则

附件 甘肃省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

生免学杂费实施细则》 ， 现中发给你们 ， 请遵照执行 。

育厅等五部 门制定 了《甘 肃 省 普通 高 中建 档 立 卡 家庭 经 济 困难 学

贫困代际传递 ， 实施精准扶贫 ， 精准脱贫， 结合我省实际 ， 省教

为进 一 步完善普通高中助学政策体系， 推进教育机会公平 ， 阻断

及学杂费减免工 作 暂 行 办法》(教财厅 ( 2 01 6 ) 4 号 ) 有 关 要 求 ，

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

学杂费的意见》 (财教 ( 2 016 ) 2 9 2 号 ) 和 教育部 财政部 《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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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具有普通高中正 式学籍且正 常在校 就读 的建档 立

第三章 资助对象与认定

8 : 2 的比例分担 .

第二 条 免学杂费补助资金 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按照

第二 章 资 金 分 担

有关要求 ， 制定本实施细则 。

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 作 暂 行 办法》(教 财厅 ( 2 01 6 ) 4 号 )

号 )和 《普通高 中建档 立卡家庭 经济 困难 学 生免除学杂 费政策 对

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的意见》(财教 Ĺ 2 0 1 6 ) 2 92

有关工 作 的 通 知 》 (财教明电 Ĺ 2 01 6 ) 1 号 )、 《关 于免 除 普通 高

育部关于做好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

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， 实施精准扶贫， 精准脱贫， 根据 《财 政部 教

第一 条 为完善普通高中助学政策体系 ， 推进教育机会公平 ，

第一 章 总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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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审核 。

1 ) ( 后 简 称 《名 单 汇 总表 》) 报 送 县 ( 区 、 市 ) 教育行政主管部

总， 并将 《甘肃省普通高 中免除学杂 费学生名 单 汇总表 》(附件

级扶贫、 民政 、 残联等部门审核认定的享受免学杂费学生进行汇

第六条 各普通高中于每学期开学后 1 0 个 工 作 日 内 ， 对同

第五章 资助程序

费政策。

生收取 。 各普通高中按照每年春季 、 秋季两个学期实施免除学杂

按照实际收费标准免除 高于公办学校收费标准的， 可另行向学

类型公办学校免学杂费标准给予补助 ， 低于公办学校收费标准的 ，

管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执行 (不含住宿费 )， 民办学校按当地同

第五条 公 办学校 免学杂 费标准按 照政府及其价格 、 财政主

第四章 资助标准与方式

贫、 民政 、 残联等部门分别进行审核认定 。

4 号 ) 中 暂 行 办 法 第 五 条 工 作 程 序 执 行 。 资助对象必须由同级扶

杂费政策对象的认定及学杂费减免工 作 暂 行 办法》(教财厅 0 2 0 16

第四条 按 照《普通高 中建档 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 学生免 除学

低保家庭学生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。

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、 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、 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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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各 相 关部 门和 学校 要 高度 重视 普通 高 中建档 立

第七章 保障措施

厅 ， 各学校要做好相关材料的整理和归档管理工 作 ， 以备检查 。

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执行情况报告及统计表 (附件 3 ) 报 送 省 教 育

第十二 条 每年 12 月 1 日前 ，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当年

第六章 档案管理

(不少于 5 个 工 作 日 )。

第十一 条 各普通高中学校应在校内对 《名单 汇总表 》公 示

在规定时间内拨付至普通高中学校 。

第十条 各地财政部门收到免学杂费资金后 ， 会同教育部门

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补助资金下达到各地财政部门。

第九条 省财政厅对省教育厅报送的下达资金申请审核后 ，

资金 。

和资金汇总表》在 5 个 工 作 日 内 汇 总 后 ， 函报省财政厅 申请下达

第八条 省教育厅根据市 (州 ) 教育部 门汇总报送 的 《人 数

(附件 2 ) ( 后 简 称 《人 数 和 资 金 汇 总 表 》) 报送省教育厅 。

核汇总后 ， 将 《甘肃省 普通高 中免除 学杂 费人数和 资金 汇总表 》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， 各市 (州 )教育部门在 5 个 工 作 日 内完 成 审

单汇总表》后 1 0 个 工作日内完成 审核 工作 ， 并汇总报送市 (州 )

第七条 各县( 区 、 市 )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学校报送 《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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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 、 教育和相关部门、 单位及个人要自觉

广泛宣传高中学生资助政策 ， 做到家喻户晓、 深入人心 .

要时间节点， 通过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，

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充分利用开学和毕业等重

发挥榜样引领作用，

明养成、 勤奋学习、 感恩励志等方面的教育 ，树立资助成长典型 ，

加强爱国爱家 、 遵纪守法 、 互助友爱 、 勤俭节约、 自食其力 、 文

在受助学生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和践行 活 动 ，

强受助学生的思想教育 ， 使思想教育与资助政策充分结合起来 ，

第十六条 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树立资助育人观念 ， 切实加

用 、 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，
一 经发现， 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。

同时接受财政 、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， 对弄虚作假 、 违规使

关财经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， 不得截留、 挤占、 挪用补助资金 ，

第十五条 各相 关部 门和学校 要加 强资金 管 理 ， 严格执行相

人数 ， 坚决杜绝通过虚报人数套取补助资金 的现象发 生 。

不得擅自扩大范围增加名额 ， 不得在报送 《名 单 汇总表 》后增 加

第十四条 各相 关部 门和学校 要做 好 受 助人 数 的核 实 工 作 ，

任 。

漏 ， 出现漏统、 漏报人数 ， 造成资金缺口 的单位 ， 应承担相应贵

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， 提供真实· 准确的信息， 对于因工 作疏

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工 作 ， 及时建立 、 更新和维护建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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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年终汇总统计表

2 . 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人数和资金汇总表

附件： 1 . 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学生名单汇总表

第二 十 条 本实施细则 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。

贫办 、 省残联负责解释 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民政厅 、 省扶

第八章 附 则

部门要对其申报项 目的真实性 、 合规性、 合法性负责 .

涉嫌犯罪的，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。 同时， 市县财政 、 教育及相关

《财 政违 法行 为处 罚处分条例 》 等 国家有 关规定 追 究相 应 责任

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公务 员法》、 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行 政监察法》、

忽职守 、 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的 ，按照《中华人 民共和 国预 算法 》、

过程中， 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 ， 以及其他滥用职权 、 玩

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， 在预算审核 、 资金分配 、 使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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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教育厅办公室 2 017 年 7 月 1 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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